
 

善會的目的 

為使青年們勤領聖事和恭敬聖體，慶禮院於一八五七年快將
結束時，成立了一個新的善會，即聖體善會。這善會是由鮑
思高神父所策劃，而由若瑟龐喬萬尼修士（ G. Bongiovanni）

負責執行。善會的章程也由鮑思高神父親自制訂，今把它轉
錄如下： 
一、 聖體善會的主要目的，是鼓勵人們朝拜至聖聖體，

並賠補耶穌基督在這聖事內，由外教人、異端教
徒、及不良教友所受的凌辱。 

二、 為這目的，善會會員們應妥當安排，務使每天都有

人去領聖體。每個會員在獲得聽告司鐸的同意後，
除了每個主日和慶節需領聖體外，也要在一週內的
平日，領多一次聖體。 

三、 會員應迅速殷切地參與聖體降福、護送聖體給病
人、以及在顯供聖體時朝拜聖體。 

四、 每個會員要學習妥善地輔彌撒，並正確地完成各項

禮儀、虔誠而清晰地誦唸有關的經文。 
五、 每星期召開一次會議，各人除了要積極參與外，也

請別人準時出席。 

六、 會議的主題應跟聖體的敬禮直接有關，例如勸人以
極大虔誠去領聖體、教導及準備同學們初領聖體、
協助別人準備和感謝聖體、以及分派有關聖體的書

籍、聖相、及活頁等。 
七、 會議後，定出一個神花，以便在下星期內實行。 
八、 入會的申請應以書面向善會的神師提出，而神師通

常就是訓導主任。 
九、 在入會儀式中，每個新會員都會接受一本善會章程

和一枚聖牌，以便懸於頸上，以光榮耶穌聖體和聖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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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秘書將由會員以多數票選出，並由神師所確定，他

的責任是記載和報告會議記錄，預備章程第七條所
說的神花，記錄每個會員的出席次數，及把新人會
者的名字寫在善會的登記簿上。 

十一、 若有會員患病，其他會員應為他奉獻特殊的祈禱。
若他不幸逝世，大家應為他至少領一次聖體，並為
他靈魂的安息唸一串玫瑰經和聖母德敘禱文。 

 
聖體善會的第一位神師就是龐喬萬尼修士，他是個謙遜、勤
奮、忍耐、和諧、端莊和虔誠的人，對善會的照顧可說不遺

餘力。他每星期必召集會員們開會，好把善會的精神灌輸給
他們，有時也在散心的時候把他們召集一起，用笑話或故事
引他們開心。 

 


